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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实施细则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高质量地选拔优秀人才，维护

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公平与公正，依据《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录取方案》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复试形式及时间

1.复试形式

我校 2023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采用线下复试形式。

2.复试时间

报到时间：2023 年 4 月 7 日 9:00 - 16:00

报到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北校区逸夫楼 525 室

复试时间：2023 年 4 月 8 日- 4 月 9 日

二、复试资格审查

考生报到时需提供如下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自带原件；

2、初试准考证（可以研招网下载）；

3.应届毕业生的学生证和《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注意，保证报到时本

表的验证期在有效期内）。非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证、学位证（复试专业招生简

章和专业目录备注中要求提供的则必须提供，不要求的为非必须提供）和《教育部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注意，保证报到时本表的验证期在有效期内）。

4.本科阶段学习成绩单；

5.外语水平能力证书（外语四、六级或其它等级证书）（非必须）；

6.《报考内蒙古民族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应届本科毕业

生由所在学院填写 、在职人员由所在单位填写、其他人员由街道办填写，均需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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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非全日制考生《关于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的声明》；

8.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考生需提交相应材料（《关于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的声明》、父母一方的户口簿）；

9.“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及享受退役士兵加分政策考

生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10.享受各类加分政策相应证书；

11.诚信复试承诺书；

12.身体健康情况告知书；

13.个人简历（无固定要求）；

表 1、表 2一式两份。

以上材料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资格审查材料不齐全或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复试。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

件，取消其复试资格。

上述第 1、5、8(父母一方的户口簿)、9、10 项材料考生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原件交学院查验后退回，复印件上交。

三、复试内容和详细时间地点

1.外国语笔试

专业：所有专业

时间：4月 8日上午 8：00 — 9:30

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西拉木伦校区明安图楼

2.专业课笔试（注意，专业不同考试时间、地点不同）

2.1 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音乐）专业、学科教学（音乐）专业、

艺术硕士专业作曲方向

时间：4月 8日上午 10：00 — 11:30

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西拉木伦校区明安图楼

2.2 专业：艺术硕士专业音乐教育方向

时间：4月 8日上午 10：00 — 11:30

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西拉木伦校区逸夫楼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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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业：艺术硕士专业声乐方向

时间：4月 8日下午 14：30 — 17:30

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西拉木伦校区逸夫楼 605 排练厅（自带钢伴,着正装）

3.综合面试

时间：4月 9日上午 8：30 — 17：30

地点：内蒙古民族大学西拉木伦校区逸夫楼 425

4.体检

考生体检工作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体检不符合招生专业要求的依据相关

规定取消入学资格或者进行其他学籍异动处理（参照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复试录取方

案）。

三、复试科目和要求

注：标有（笔试）的科目为进行笔试考试。未标（笔试）的科目为非笔试考试。



4

五、复试流程及注意事项

1.考生须按照复试通知信息中的时间要求参加考试，迟到 15 分钟，视为自动

放弃考试机会，不得带考试无关的东西进入考场；

2.按照复试小组发出的指令及规定的时间要求进行作答。作答完毕后按照复试

小组的要求离开考场。考试期间禁止交头接耳讨论答案，禁止在试卷上做任何与答

案无关的标记，如有发现，视为作弊，取消考试资格。

3.复试期间，考生须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文明礼貌。注意保持发型整洁，免

冠、素颜、露耳且不可佩戴首饰、耳机等。

4.复试期间出现异常情况，须第一时间与监考老师联系。

5.考生于面试前半小时到达考场进行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学院安排有休息室，

考生先到休息室等候并准备面试（525 室）。休息室，走廊等考场处不可有抽烟等

不良行为。不可在休息室拍照等，如有发现，视为作弊，取消考试资格。

6、面试结束后不可回到休息室，请直接离开考场，不可在走廊等待或行走。

六、复试费用

复试收费标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延续执行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国家教育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内发改费函【2014】

373 号）文件执行。复试实施网上缴费，复试考生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s://www1.nm.zsks.cn/yzfs/）按规定标准缴纳。

七、考试成绩计算方法按照学校要求进行。

八、录取按照学校要求进行。

九、调剂

如本专业有未报到的第一志愿复试考生或复试后拟录取考生未达到招生计划，

后期会进行调剂，请考生及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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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咨询渠道

学院共成立领导小组、监督领导小组、资格审查小组、专家复试工作小组四个

复试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复试期间各项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耿老师 联系电话：04758314375

娜老师 联系电话：15204819940

十一、受理申诉、投诉和监督渠道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监督小组，负责对本单位的复试工作进行监督，并受理考生

的举报、投诉等事宜。

联系部门：音乐学院办公室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04758314295 13804756821

受理时限：复试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

2023 年 4 月 4日

内蒙古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